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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1.1 修编背景 

《三亚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及整合)》（以下简称现

行控规）于 2019 年 08 月经三亚市人民政府批复，现行控规至今已近

3 年，对海螺片区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规划实施

进度较为缓慢。随着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启动区的建设，海罗片

区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现行控规的用地规划布

局与片区发展趋势逐渐不相匹配；且三亚市正在积极实施城市更新行

动，有旧村背景之下的海罗片区在城市更新实施进程中也遇到较大的

难题，当前控规的用地布局、配套设施及地块控制指标难以适应城市

更新的各项要求；同时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正在编制过程中，对

现控规的进一步实施也提出巨大挑战，现结合海南空间规划改革和海

罗片区的发展，评估现行控规修编必要性。 

1.2 区位条件 

海罗片区位于大三亚湾中心城区，东靠海螺岭，南邻临春岭，西

北接三亚城市核心区，临春河由北向南穿流而过。片区外部周边道路

畅通，交通较便捷，运输条件好，片区北部距环岛高速荔枝沟互通约

3.5km，西北部距三亚站约 4.5km，东部距亚龙湾站约 7km，南部距三

亚汽车站约 4km。 

1.3 规划范围及现状 

（1）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项目范围东至山岭地界、南至海螺农场地界、西至临春



河、北至迎宾路地界，规划范围内总面积约 297.56 公顷。 

 

（2）规划场地及用地情况 

现状中部和北部存在大量建成区，以村宅用地、建材场为主。沿

海罗一路沿线分布有部分沿街商业，整体商业业态较低端。南部有少

量更新改造区及在建区。现状用地类型主要为村庄建设用地和非建设

用地，只有少量的城镇建设用地。村庄建设用地占比 26.89%，以农村

宅基地为主，兼有少量公共管理与服务设施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

地等。 

根据 2020 年土地变更调查数据分析，海罗片区现状耕地 29.63

公顷，园地 90.95 公顷，林地 25.07 公顷，草地 5.26 公顷，农业设



施用地 5.91 公顷，城镇用地 35.78 公顷，村庄用地 80.00 公顷。区

域基础设施用地 12.89 公顷，其他建设用地 0.44 公顷，陆地水域

11.63 公顷，总面积 297.56 公顷。 

 

用地现状图（2020 年土地变更调查） 



现状用地一览表 

地类名称 
现状基期年 

面积（公顷） 比例（%） 

耕地 29.63 9.96 

园地 90.95 30.57 

林地 25.07 8.43 

草地 5.26 1.77 

农业设施用地 5.91 1.99 

城镇用地 35.78 12.02 

村庄用地 80.00 26.89 

区域基础设施用地 12.89 4.33 

其他建设用地 0.44 0.15 

陆地水域 11.63 3.91 

总面积 297.56 100 

（3）现状交通情况 

片区内以村庄道路为主，城市道路密度较低且多为断头路，整体

道路未成系统，道路宽度窄，交通不顺畅，路网建设处于滞后状态。 

现状内部道路路网密度不足，其总路网密度 7.21km/k ㎡，低于

国标 8km/k ㎡。其中，城市道路的路网密度为 1.74km/k ㎡，村庄道

路的路网密度为 5.47km/k ㎡。 

现状路网密度一览表 

分类 路网密度（km/km2） 

城市主干道 0.82 

城市次干道 0.24 

城市支路 0.68 

村庄道路 5.47 

合计 7.21 



 

道路交通现状图 

（4）现状设施情况 

片区在配套设施上主要依赖周边城区，内部配套设施不足，仅有

一处海罗村委会与海罗小学，片区北部、南部的设施严重缺乏；内部

生态资源较丰富，有临春河与海螺岭等良好的自然风光，但利用率较

低，片区生活品质不高。 



（5）现状建筑 

现有农村住宅较多，宅基地占比达 1/4。现状建筑总面积达 59.74

万方，高度以低层、多层建筑为主，城市天际线单调乏味，毫无变化。

建筑质量较好，主要为一类、二类建筑，但整体风貌欠佳。 

 
现状建筑高度 

 
现状建筑质量 

 

现状建筑高度分类统计览表 

  

 

现状建筑质量分类统计览表 

 

1.4 现状总结 

海罗片区位于三亚市中心城区东部，是三亚中央商务区的重要组

成部分，周边城市快速路和城市主干路围绕，可快速通达市区和机场，

区位与交通优势明显，但现状还是以密集的旧村村宅为主，产业低端，



配套设施缺乏，环境品质低下，离建设国际花园总部服务配套和国际

人才社区的定位与目标任重道远。 

二、现控规解读 

2.1 编制背景 

为进一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

指导意见》，围绕全省“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的战略定

位，加速推进自贸区、自贸港建设；衔接落实《海南省总体规划（空

间类 2015-2030）》、《三亚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三亚市总

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关于三亚市中心城区五位一体、经济社

会发展、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要求，全面提

升中心城区的服务和辐射能力，编制本规划。 

2.2 规划目标 

海罗片区规划建设国际花园总部服务配套和国际人才社区。近期

实施以国际人才社区、国际医院、国际学校和国际文化交流等配套服

务为主。 



 

现行控规总体结构图 

2.3 用地布局及控制指标 

海罗片区规划范围面积 297.56 公顷，非建设用地 43.71 公顷；

建设用地 253.85 公顷，其中居住用地 39.46 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设施用地 12.68 公顷，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46.82公顷，公用设

施用地 0.93 公顷，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58.14 公顷，绿地与广场用

地 62.4 公顷，发展备用地 20.73 公顷，特殊用地 12.69 公顷。 



 

现行控规用地规划图 

 

现行控规用地规划指标一览表 

序号 用地性质 用地代号 面积（公顷） 比例（%） 

1 
居住用地 R 39.46 15.54% 

其中 二类居住用地 R2 39.46 15.54% 

2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

地 
A 12.68 5.00% 

其中 

中小学用地 A33 7.52 2.96% 

医院用地（国际医

院） 
A51 4.27 1.68% 

宗教用地 A9 0.89 0.35% 



3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B 46.82 18.44% 

其中 

零售商业用地 B11 5.55 2.19% 

服务型公寓 B14F 22.91 9.02% 

其他商务混合零售商

业用地 
B29B11 4.13 1.63% 

零售商业混合旅馆混

合其他商务用地 
B11B14B29 5.2 2.05% 

零售商业混合娱乐用

地 
B11B31 3.35 1.32% 

艺术传媒混合旅馆混

合其他商务用地 
B22B14B29 5.67 2.23% 

4 

公用设施用地 U 0.93 0.37% 

其中 
供电用地 U12 0.42 0.17% 

消防用地 U31 0.51 0.20% 

5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S 58.14 22.90% 

其中 城市道路用地 S1 58.14 22.90% 

6 

绿地与广场用地 G 62.4 24.59% 

其中 
公园绿地 G1 60.57 23.87% 

广场用地 G3 1.83 0.72% 

7 发展备用地 E 20.73 8.17% 

8 特殊用地 H4 12.69 5.00% 

9 建设用地 253.85 100.00% 

10 

非建设用地 43.71  

其中 
水域 E1 17.78  

农林用地 E2 25.93  

11 总计 297.56  

 

  



三、现控规实施评估 

3.1 评估方法 

本次现行控规实施评估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比

现行控规与 2020 年土地变更调查、最新遥感影像、实地踏勘调研情

况等，对现行控规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评价。 

 
遥感影像图 

 
2020 年土地变更调查 

 
现行控规 

3.2 用地实施评估 

现行控规建设用地地块面积合计 253.85 公顷，其中：H1-02-01

中小学用地、HL-07-11 二类居住用地、HL-09-01 艺术传媒混合旅馆

混合其他商务用地、HL-09-05 特殊用地地块已按照规划实施完毕或

正在实施过程中。除上述用地外，现行控规其余地块处于尚未实施状

态，规划整体实施进度缓慢。 

控规用地实施评估一览表 

序号 地块编号 用地编码 用地性质 实施状态 

1 H1-02-01 A33 中小学用地 实施中 



2 HL-07-11 R2 二类居住用地 实施完成 

3 HL-09-01 B22B14B29 
艺术传媒混合旅馆混合

其他商务用地 
实施中 

4 HL-09-05 H4 特殊用地 实施完成 

其他用地 未实施 

 
控规用地实施评估 



3.3 道路实施评估 

现行控规规划道路中的迎宾路、海螺一路、同心家园南侧道路已

经建成，学院路、落笔洞路处于在建中，道路骨架尚未形成，路网建

设处于严重滞后状态。 

 

控规道路实施评估 



3.4 公共服务设施与基础设施实施评估 

现行控规中规划的海罗小学处于 H1-02-01 地块，占地 2.59 公

顷，已部分实施，目前正在准备扩建中。海罗规划国际学校与海罗国

际医院处于尚未实施状态。现行控规规划的海罗 110KV变电站与海罗

一级普通消防站处于尚未实施状态。 

 

控规公共服务设施与基础设施实施评估 



3.5 生态景观实施评估 

现行控规生态景观系统主要包含新岸-海罗中央绿链、临春河两

岸绿化带、学院路东侧绿化带、三亚国际文化艺术基地南侧公园，目

前这些绿化景观都均未建设。 

 

控规生态景观实施评估 



3.6 总结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阶段，城市发展与治理的理念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绿色发展、永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成为城市发展的主旋律，现

行控规对海罗片区发展建设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积极指导作用，但规划

整体实施进度较慢，且现行控规已滞后于区域发展，不适应现行国土

空间规划体系，也不满足三亚未来发展的需求，亟需通过修编以更有

利于指导海罗片区的开发建设。 

四、修编必要性论证 

4.1 修编必要性 

4.1.1 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启动区的建设对海罗片区提出

了新的要求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的指导意见》精神，按照海南省委、省政府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的有关工作部署，三亚市委、市政府按照“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三

亚特色、高点定位”，统筹全市优势资源，以位于三亚主城核心区的

迎宾路两侧为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启动区，建设总部经济和特色

商圈集聚区，其中凤凰海岸、月川、东岸、海罗四个片区为首期实施

建设单元，按照中央、省委、省政府的总体部署实施，努力建设成为

引领三亚国际旅游消费先行区、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展示

中国风范、中国气派、中国形象的靓丽名片。 

海罗单元作为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启动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规划建设及实施进程日益受到重视。目前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启动区控制线详细规划、三亚市中心城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及整合）两版控规方案中，存在大量的 B14

用地，但海罗单元缺乏滨海资源和核心旅游吸引物，难以吸引旅游度

假人群。同时，海罗单元更多服务于国际商务精英和商业从业人员，

因此，B14 用地不符合海罗单元的发展愿景和功能定位。 

 

4.1.2 新的政策管控要求不利于海螺片区现行控规的实施 

根据最新政策要求，非住宅土地不允许按照住宅类房地产进行登

记，原有的含住宅功能的混合用地或有住宅倾向的其他用地必须根据

实际使用功能依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

南》对土地重新调整划分。2021 年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海南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台《关于加强商业、办

公类建设项目全过程管理的意见》提出： 

（1）禁止商办用地中的类住宅项目建设行为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



明确的二级类中商务金融用（0902）、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0904）

上建设的商业、办公类项目，遏制将上述项目变相改造为具备长期居

住功能的“类住宅”建筑的行为。 

（2）禁止旅馆用地分割销售及不动产登记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

明确的三级类中零售商业用地（090101）、批发市场用地（090102）的

项目建筑设计方案参照本意见执行，并严禁旅馆用地（090104）建设

项目分割销售和不动产登记。 

（3）禁止以非住宅（康养\总部经济）名义变相开发商品住宅 

严禁旅馆用地分割销售和不动产登记，坚决禁止借康养、总部经

济等之名圈地变相开发商品住宅。 

现行控规存在大量的 B14 用地（服务型公寓用地），在新的政策

管控要求下，难以进行实施。 

4.1.3 区域职住平衡需求亟需海罗片区承担相应功能 

从职住平衡需求看，目前凤凰海岸、月川、东岸可容纳居住人口

大幅度低于就业人口，仍有大量就业人口存在生活居住缺口。对标北

京市商业服务业地均就业 500-667 人/公顷，取低值计算取整，计算

得出海罗片区就业人口 1.72 万人，按照三亚市人才房人均建筑面积

30 平米来推算海罗片区可容纳居住人口 1.35 万人，还存在 0.4 万人

居住缺口。整体来看区域的职住极不平衡，海罗组团作为中央商务区

的最后一块待开发区域，应当为实现区域职住平衡做出贡献。 

组团 
商务办公用地

（公顷） 

商业用地（公

顷） 

服务型公寓建筑面

积（万平方米） 



凤凰海岸组团 9.62 55.5 22.81 

月川组团 13.86 14.61 18.3 

东岸组团 18.57 23.19 17.07 

海罗组团 9.8 24.75 40.41 

4.1.4 为落实《三亚市城市更新实施指导意见（试行）》的相关要

求。 

三亚市人民政府出台了城市更新实施指导意见，为践行“人民城

市”理念，积极稳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完善城市功能结构，传承历

史文化，促进生态修复，转变城市开发建设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推

动解决城市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短板，加快打造充满活力魅力的世界

级滨海旅游城市，开放创新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标杆城市，宜居宜业的

民生幸福城市。海罗片区位于我市吉阳区核心区域，以村民老旧房屋

为主，配套设施落后、功能配套不全，管道、线路经长期使用趋于老

化，用电、消防等存在诸多安全隐患，当地群众对改善居住环境的愿

望十分迫切。海罗片区亟待更新改造，以改善人居环境，完善公共服

务设施，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现行控规的用地布局、配套设施及部分地块指标不满足当前片区

实施城市更新的相关要求，亟需通过修编进一步完善海螺片区的功能

布局及配套设施，同时衔接片区的城市更新行动计划，使得片区的城

市更新能得到有效实施。 

4.2 修编的法定性分析 

4.2.1 修编需遵循的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 

第四十八条 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



的必要性进行论证，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涉及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

规划的强制性内容的，应当先修改总体规划。 

（2）《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 

第十九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建立规划动态维护

制度，有计划、有组织地对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评估和维护。 

第二十条 经批准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具有法定效力，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确需修改的，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组织对控制性详细规划

修改的必要性进行专题论证； 

（二）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采用多种方式征求规划

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必要时应当组织听证； 

（三）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提出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

建议，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组

织编制修改方案； 

（四）修改后应当按法定程序审查报批。报批材料中应当附具规

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意见及处理结果。 

（3）《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2018 年修订） 

第五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组织編制机关方可对控制性详

细规划进行修改： 

（一）因城市、镇、乡、旅游度假区、产业园区等总体规划发生

变化需要修改的； 

（二）实施国家、省重点工程需要修改的； 



（三）实施市、县、自治县重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防灾

减灾工程等民生工程建设需要修改的。 

第六十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修改，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

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向原审批机

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 

五、结论及建议 

5.1 论证结论 

综上所述，《三亚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海罗单元规划》具

有修编的必要性，建议及时启动控规修编工作。在落实三亚市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的基础上，在三亚打造国际热带海滨旅游城市、“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支点城市、国家深海科技与种业基地、国际海上

旅游合作开发基地的目标定位下，重新思考海罗片区的发展定位与目

标，优化海罗片区建设用地的布局，带动产业发展，完善配套设施，

提升片区品质，更好服务大三亚区域发展。 

5.2 修编建议 

（1）落实国土空间规划改革新要求 

控规作为规划管理与城市建设的法定依据，有必要顺应国土空间

规划变革和城市治理模式变革的要求，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指导下，

从用地布局、道路交通、市政设施等方面进行整体衔接，使其更符合

片区的整体开发。 

（2）思考定位与发展目标 

依托规划范围现状区位优势和用地资源本底，衔接上位总体规划



功能要求，提出适合海罗片区未来新发展需求的规划目标。 

（3）优化空间结构和用地布局 

落实总体规划的城市格局，结合三亚市片区发展现状和总规，对

控规单元片区指引，优化规划区空间结构，结合实际情况优化调整具

体用地布局。 

（4）优化地块控制指标 

按照国家、海南省和三亚市最新国土空间技术标准要求，结合总

体规划及总体城市设计对该片区的形态指引和要求，合理控制规划区

内各类用地具体控制指标。 

（5）探索城市更新与控规协同作用的新模式 

通过协调政府、市场、开发商、相关权利人以及市民的利益诉求，

推动低效土地的开发，实现价值共赢，逐步构建起一种规则引领下的

市场化更新模式。通过更新潜力分析、甄别更新对象，以解决海罗片

区发展为问题导向选择因地制宜的更新模式。  

（6）完善数据成果 

按照“一张蓝图绘到底”的要求，编制符合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

性详细规划数据库标准的规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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